
7月7日晚，深圳南海大道拥堵严重，一辆来
自东莞的急救车运送病人到深圳南山医院救治。
沿途车友听到鸣笛后，纷纷主动让道，硬是在长
长的拥堵车龙中挤开一条救援通道。急救车仅用
时3分钟就穿过最堵的玉泉路至深南立交路段，
顺利到达医院。（7月9日人民网）

这样的新闻很暖人。毕竟，司机的及时避
让，打通了生命通道。紧急时刻，救护车能否尽
快到达医院，事关伤病者的性命，有时抢救时间
是按“秒”来计算的。能够让救护车畅行无阻，
不仅仅是对生命的尊重，更彰显着一个司机的素
质，从大的方面来讲，则映射着一座城市的文明
底蕴。诚如有网友评价此新闻：人们感受到了深
圳素质！赞赏！

事实上，避让救护车是一项法律义务。《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阻碍执行
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
等车辆通行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所以说，面对道路上行驶的这
些车辆，有效避让当成司机的“规定动作”。

而一些地方还出台了配套办法，如《北京市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
行驶中遇有执行院前医疗急救任务的院前救护
车，应当采取停车、减速等方式主动避让；因避
让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免予行政处
罚。其它一些城市也出台了类似的措施。一方面
对避让提出了硬性要求；另一方面也有效保障因
避让造成违章车辆的权益。

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路况千变万
化。以道路上的堵车为例，如果前方的司机动作
不统一，或者赖着不避让，或者避让慢吞吞等
等，这些均会贻误救护车辆的行进。因此，完备
的法律规定，更需要司机的素质也达标。换位思
考一下，如果救护车赶着救自己的亲人，或者救
护车上就躺着自己的亲人，可还会听不进救护车

的鸣笛声？不避让？
生命禁不住救援车辆耽误在路上。除去救援

车辆自身以及路况问题，最值得依赖的就是通行
在路上的车辆，能够多一些体谅，多一些避让，
让生命通道畅通起来；同时，非机动车和行人也
要对急救车多一些“敏感”，主动及时避让，帮
助这些急救车辆“争分夺秒”，第一时间挽救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

归根结底，与人方便才能与己方便。因此，及
时避让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
是在履行法律义务，也应该成为每位司机乃至每
个人的素质标配。毕竟，这些救援车辆，是在与生
命赛跑，等不得、慢不得、耗不得，更堵不得。唯有

“快”，生命才会多一份保障。如果等待救援的是
我们自己，不也希望如此吗？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痴迷于技术和算法的
新闻客户端越来越“简单粗暴”了。点开一篇
文章，它会迅速用大量相似的内容刷屏，用户
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当一些热衷于搬运新闻、沉溺于算法的客
户端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之后，却给新闻的未来
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技术本质上都是单纯

的，高下立现的是操作者的理念、情怀和洞察
力，媒体也是一样。是被算法、流量和点击量
绑架，只说受众想听的话，还是坚持真实、全
面、客观、独立，用态度和价值赢得尊重，用
优质的内容塑造风格？这是媒体人需要深入思
考的问题。

（7月6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7月8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
会）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鼓浪屿：历
史国际社区”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此，
中国已拥有52处世界遗产。此前一天，青海省可
可西里已经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7月9日

《新京报》）
连续两天，中国把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和一项

世界自然遗产收入囊中，当然是可喜可贺的大
事，也充分说明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
和自然遗产保护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
认可，看到了成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个角度
看待问题，面对这两项殊荣，我们就不能只有高
兴和欣慰，还应该感受到一种责任感、紧迫感和
危机感。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不妨先来回答这样
一个问题，那就是申遗成功后，我们接下来该做
什么？我相信包括鼓浪屿和可可西里当地网友公
众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
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好好利用申遗成功这一
千载难逢的良机，扩大当地知名度，大力发展旅
游业，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为当地居民增
加收入，改善生活。

毕竟在很多人看来，不管是历史文化遗产还
是自然遗产，不都是更好地发展旅游业的“由头”
吗？更何况之前为了申遗成功，当地也是投入了
巨大的人力物力的，现在如果不好好利用，岂不

是一种“暴殄天物”？宽容点看，这种既现实又务
实的想法，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我们还是
不得不说，和利用比起来，更加重要的是保护。甚
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之前的保护，鼓浪屿和可可
西里就不可能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名录，现在得到了这样的荣誉，更应该把保护放
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利用放在第一位。

其实这方面的例子，或者说教训，之前已经
有过了。在鼓浪屿之前，中国已经拥有了52处世
界遗产，而一些地方被成功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马圈地，划定景
区范围，以前不收门票的现在要收门票了，以前
收门票的现在要提高票价以配得上“世界遗产”
的身份了。结果就是既招致了公众的质疑与批
评，同时也因为过度接待游客导致这些地方历史
和自然遗产不堪重负，造成了各种看得见和看不
见的破坏。

值得欣慰的是，在大会审议阶段，国家文物
局副局长宋新潮就表示，中国政府将严格遵守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
南》的规定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要求，做好鼓
浪屿后续保护管理及展示利用工作，合理控制登
岛游客数量、改善遗产本体保护状况……希望这
样的表态能够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严格落实，能
够真正实现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的平衡，坚持保
护优先，不因利用而破坏的原则，向世界呈现一
个更好的鼓浪屿与可可西里。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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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成功后

最该做的是保护
□ 苑广阔

避让救护车当成司机素质标配
□ 杨玉龙

近日，一段“郑州大妈烈士陵园旁边跳广场
舞”的网络视频引起网友热议。7月7日，记者到郑州
烈士陵园实地探访，看到烈士陵园大门口张贴了
数张禁止在烈士陵园周围跳广场舞等娱乐活动的
公告。（7月9日《郑州晚报》）

目前，全国广场舞爱好者过亿人。跳广场舞裨
益身心，却噪音扰民，进而引发纠纷不断。广场舞
跳进了烈士陵园，不仅造成周边环境嘈杂，更破坏
了烈士陵园神圣肃静的氛围。根据《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在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与纪念烈士无关的活动。”

广场舞“扰烈士”不行，广场舞“扰民”也不行。
问题是，目前还差一个“法”。对此，北京已经先行一
步。2017年1月17日上午，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
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审议《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
(草案)》。草案规定，单位和个人举办参加全民健身
活动，应当遵守健身活动场所的规章制度，合理使
用并爱护健身设施，不得扰乱公共秩序，不得宣扬
迷信，不得影响他人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各
地应借鉴北京做法，对广场舞立法规范。

立法规范广场舞，宜有堵有疏。要开展联合执
法，合理有效解决广场舞扰民问题；要对广场舞组
织者实行登记制，一旦发现有噪音扰民现象，直接
联系组织人进行劝导。特别是，应规定跳广场舞的
起止时段，设备的音量大小，避免噪声扰民。在对
广场舞进行依法规范、制度约束的同时，应加大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投入，多建设活动广场。

炎炎夏日，防晒霜可以说是许多爱美人士日
常通勤、居家旅行的必备良品。7月6日上午，记者走
进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食品
化妆品实验室，对人气较高的10款防晒霜进行了检
测。结果显示：防晒值标称30+实测结果不到5。(7月
10日《南方都市报》)

一些防晒霜在产品使用说明里，标称自己产
品的防晒值是30+，而实测的结果防晒值却不到5。
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些所谓的防晒霜是“不能防晒
的防晒霜”。

“不能防晒的防晒霜”不仅需要监管部门“晒
一晒”，更需要好好“治一治”。虽然说，即使防晒霜
存在问题，也不可能导致多大的问题，充其量是不
能发挥防晒的作用，不会危及健康，不会危及生
命。但防晒霜是一个使用很广泛的商品，其性能是
不是能够达到要求，事关众多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如何“治一治”？一方面，需要重新制定符合时
代需求的行业标准，不能总是让防晒霜在低端的
行业标准里生产制造，要提高行业标准，提升行业
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需要严厉的打击，要让那
些夸大其词的起不到防晒作用的或者防晒效果不
好的防晒霜退出市场。

对广场舞

应立法规范
□ 汪昌莲

“防晒霜的问题”

晒一晒还需要治一治
□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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